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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
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TAR EAST HOLDINGS LIMITED
東方魅力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公  告

東方魅力集團有限公司（「東方魅力」）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
十五日，東方魅力接獲 Strategic Media International Limited（「 SMI」）有意認購東方魅力額外股
份（「股份」）之一項書面建議（「該建議」）， SMI可能因此而持有超過 30%之東方魅力已擴大
發行股本，並從而須根據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第 26.1條展開全面收購東方魅力之所有（並
非由 SMI及與其採取一致行動人士已經持有）股份。

董事會欲敬告其股東及有意投資人士，該建議條款尚待確實，故有關各方並未就該建議訂
立正式協議。

在涉及實行該建議之融資安排確實及訂立有關該建議之協議以後，東方魅力將會刊發公告
列明該建議之詳細條款及條件。據 SMI及其財務顧問所表明，他們預期融資安排應可在二零
零三年十月二十日起之一星期內落實。

因東方魅力之股份價格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下午較後時間有不尋常變動，及應東方
魅力之要求，股份自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緊接作出該諮詢（如下述所界定）後之交易
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暫停買賣。然而，為了避免
任何更長時間之暫停股份買賣及將最新狀況通知東方魅力之股東，董事會擬發出本公告，
並申請緊隨本公告刊發後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股份買賣。

警告：告誡股東及有意投資股份之人士，上述所提及之全面收購僅為一項可能性事項，該
建議並不一定進行，故不保證該建議將可成功實行及完成，亦不確定是否將會提出全面收
購。股東及有意投資人士在買賣股份時，務須格外審慎行事。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東方魅力接獲 SMI有意認購東方魅力額外股份
之該建議，SMI可能因此而持有超過 30%之東方魅力已擴大發行股本，並從而須根據香港公司
收購及合併守則第 26.1條展開全面收購東方魅力之所有（並非由 SMI及與其採取一致行動人士已
經持有）股份。

鑒於該建議之結構涉及可能性全面收購，SMI及東方魅力各自之財務顧問，在訂立任何有關該
建議之正式協議之前，已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提呈公告初稿予香港證券及期貨監察委員
會（「證監會」）執行人員（「該諮詢」）。

因東方魅力之股份價格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下午較後時間有不尋常變動，及應東方魅力
之要求，股份自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緊接作出該諮詢後之交易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於
聯交所暫停買賣。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作出該諮詢後，已接獲證監會之意見。即使於二零零三年十月第一
個星期之公眾假期，SMI及東方魅力之顧問均仍在密鑼緊鼓地整理該建議之公告草案。與此同
時， SMI及其財務顧問亦通知董事會，自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他們已就實行該建議着實
為 SMI安排財務資源（「融資安排」）。

董事會已完全知悉恢復股份買賣的需要，故已熱切尋求於盡早之可行時間恢復股份買賣，並自
暫停買賣開始催促SMI把融資安排確定下來，希望能儘快就該建議訂立明確協議。自二零零三
年十月初，SMI及其財務顧問已表明融資安排仍在商討中。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五日， SMI及
其財務顧問已告知東方魅力，由於與在香港多家財務機構之磋商較預期為長，就實行該建議之
融資安排仍待確實，並表明他們預期融資安排應可在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日起之一星期內落實。

在這種情況下，董事會欲敬告其股東及有意投資人士，該建議條款尚待確實，故有關各方並未
就該建議訂立正式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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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仍待 SMI就實行該建議確實融資安排及有關各方訂立有關該建議之協議，故東方魅力現未
能刊發公告以列明該建議之詳細條款及條件。然而，為了避免任何更長時間之暫停股份買賣及
將最新狀況通知東方魅力之股東，董事會擬發出本公告，並申請緊隨本公告刊發後於二零零三
年十月十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股份買賣。

警告：告誡股東及有意投資股份之人士，上述所提及之全面收購僅為一項可能性事項，該建議
並不一定進行，故不保證該建議將可成功實行及完成，亦不確定是否將會提出全面收購。股東
及有意投資人士在買賣股份時，務須格外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東方魅力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黃勤道

香港，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六日

* 僅供識別

本公告所載之有關東方魅力資料乃由東東方魅力董事提供。東方魅力全體董事對本公告所載之資料之
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盡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
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予作出，且本公告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公告所載之任何內容有所
誤導。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成報刊登的內容。


